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文件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财 政 局
松农发〔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
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街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业管理部

门）：

为加快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切实推进我区地产农产品品牌建

设，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及地产农产品品牌市场影响力，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现将《松江区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年 月 日



松江区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为加快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切实推进我区地产农产品品牌建

设，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及地产农产品品牌市场影响力，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以加快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为目标，强化基础支

撑，突出营销推广，提升服务能力，推动产销衔接，不断提升地

产农产品品牌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引领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二、补贴对象及条件

（一）在本区行政区域内合法经营满 年以上的“松江大米”

地理标志授权企业、优质稻米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其他涉农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二）产品须按照市场营销的要求有规范的产品包装和品牌

标识。

（三）产品须纳入市（区）生产信息管理系统。主体须按时

完成年度经营信息填报，无上网信息的主体不得申请。

（四）产品 年内无农残检测超标，无食品安全及生产安全

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无偷税漏税及其他等违法行为。



三、补贴内容及标准

（一）宣传推广补贴

对宣传地产农产品发生的宣传推广费用，给予不超过

的补贴，“松江大米”地理标志授权企业、稻米产业化联合体补

贴上限不超过 万元，其他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补贴上

限不超过 万元。

具体如下：

室外大型广告牌、公共交通广告、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广

告、品牌宣传册（页、画）、品牌宣传视频、品牌推介活动等费

用；

地产农产品品牌包装袋（箱、盒）等设计费；

电子商务平台开发建设费、技术服务费、维护费、自有电

子商务平台推广费等；

“松江大米”地理标志授权企业、优质稻米产业化联合体

发生的“松江大米”品牌标识包装等。

（二）会展补贴

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参加国际会展，每次给予 万元补贴；

参加国家级或外省市级会展，每次给予 万元补贴；参加上海市

级线下会展，每次给予 万元补贴；参加上海市级线上会展，

每次给予 万元补贴。每单位每年补贴不超过 万元。

（三）评优、评奖补贴

经区农业农村委审核或推荐，参加全国性评比获得金奖、银



奖、铜奖的，分别给予 万元、 万元、 万元奖励。参加市农

业农村委主办的地产优质农产品品鉴评优活动、农家菜大擂台等

活动，获得金奖、银奖、铜奖、最受市民欢迎奖等其他市级奖项，

分别给予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奖励。同一品类农产

品当年度参与多项评优评奖活动并获奖的，按就高原则，不重复

补贴。

（四）深加工补贴

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发以松江大米为原料的大米饮品、

米糕等稻米深加工产品，对深加工产品年销售额的 进行补

贴，补贴上限不超过 万元。

四、申报程序及申报材料

申请单位将以下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提交至所在街镇农业主

管部门初审并盖章，审核通过后再上报至区农业农村委。

（一）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补贴申请书；

（二）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三）上一年度因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产生的相关费用发

票、合同、销售额及支付凭证、到账凭证等复印件，发票内容需

写明具体事项名称；

（四）参加展会的证明材料、获奖证明复印件；

（五）大米饮品、米糕等稻米深加工产品销售额证明材料。

五、相关要求

（一）审核公示



区农业农村委对申请单位的经营情况、发展潜力、带动能力

等进行审查，并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经审计后拟定本

年度地产农产品品牌建设补贴名单及资金分配方案，由区农业农

村委与区财政局审定通过后进行公示。

（二）资金拨付

经公示无异议或经审查后排除异议的，在申报材料原始发票

上加盖“农业品牌建设已补贴”，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单位。

（三）专款专用

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骗取套取农业品牌建设补贴费，以及

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附则

本管理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原《松江区农业品牌建设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松

农发〔 〕 号）同时废止。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发生的品牌建设费用参照原《松江区农业品牌建设补贴资金管理

办法》（松农发〔 〕 号）实施管理。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